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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畢業生表現傑出學生市長獎評選要點                                                      

                                                       

 

 

 

                                           

一、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國字第 1133119385 號函辦理。 

二、評選對象： 

    畢業生每班除市長獎乙名外，並依學生在學期間表現評選表現傑出之學生，如體育、技 

    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其他等 

    有具體特殊事蹟者。 

三、評選額度： 

（一） 畢業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一，並採無條件進位。 

（二） 113學年度 5名。（普通班 9 班＋體育班 1班＋特教班 1 班＋補校 2班=13班） 

四、評選限制： 

受獎學生不得與五育成績計算所得之獎項重複，需擇一獎項領獎，依序遞補。 

五、評選標準： 

（一） 操行成績：在校表現優良者均可申請。 

（二） 優良表現： 

1. 個人參加國際、全國級（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比賽前四名者。 

2. 獲頒全國（政府機關）之孝親、助人熱心、服務獎項者。 

3. 個人參加各級政府機關以上舉辦之各項比賽獲前四名者。 

4. 獲各級政府頒發孝親、助人熱心、服務獎項者。 

（三） 非縣市級政府舉辦之比賽不予採計。 

（四） 民間團體與私人舉辦之比賽不予採計。 

（五） 熱心服務、孝親助人義行需提出證明，才予以採計。 

（六） 體育及藝能類全國之比賽（如：中正盃）、團體比賽成績及校內比賽、美展（金 

 、銀、銅）均列入計分。 

（七） 代表學校對外參加政府單位主辦之比賽為標準。 

（八） 以內政部有登記之全國性組織為主，若級任老師有疑慮時，請相關處室協助查 

 詢。 

（九） 基金會團體不列入政府機關。 

（十） 參加各類特殊教育協會辦理之活動（含縣市全國級之活動，例：亞特盃、身心 

 障礙家長協會……等）。 

六、評選小組： 

（一） 初選：由六年級各班級任老師擔任。 

（二） 複選：由校長遴聘四處室主任、非六年級之教師代表五名、教師會代表一名 

    、非六年級之家長代表三名組成，共計十三名。 

1. 非六年級教師代表，由各處室主任各推薦三名教師，由校長勾選其中五名 

  參加複選。 

106.01.11 第 11 次修訂  

107.01.17 第 12 次修訂 

108.01.17 第 13 次修訂 

109.01.21 第 14 次修訂 

110.01.20 第 15 次修訂 

111.01.21 第 16 次修訂 

112.02.09 第 17 次修訂 

113.02.16 第 18 次修訂 

 
 
 
 

 

 

一、採計原則： 

 （一）需由學校指定並代表學校對外參加政府單位主辦之比賽為標準。 

 （二）若獎狀評分標準界定有疑慮時，經學年老師與相關處室召開會議決定。 

 （三）因對外比賽之種類眾多，故評分標準有疑問者，請至主辦處室由主任統一界定。 

二、獎狀採計標準如下： 

1. 體育類比賽 

比賽名稱 等級 評分標準 備註 

體育表演會短跑 校內 

第一名 12分   

第二名 1.5分 

第三名 11分  

含 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網球 A級、B級全國賽 全國 
第一名 10分 
第二名 19分 
第三名 18分  

 

全國網球 C 級比賽 市級 
第一名 1 8分 
第二名 17分 
第三名 16分 

比照市級（與 A、B級區別） 

教育盃、中正盃、青年盃（羽球、網球、

足球、帶式橄欖球……等） 
市級 

第一名 18分 
第二名 17分 
第三名 16分 

 

 ◎全國網球 D級比賽不予計分。 
 

2. 美勞類比賽／語文類競賽 

比賽名稱 等級 評分標準 備註 

臺北市西區運動會海報設計比賽 特優 

市級 

特優    8分    

臺北市西區運動會海報設計比賽 優選 優選    7分  

臺北市西區運動會海報設計比賽 佳作 佳作    6分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 入選 春/秋季展

（超級金牌） 
市級 第一名 18分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 金牌 

校內 

第一名 1 2分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 銀牌 第二名 1.5分   

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 銅牌 第三名  1分    

臺北市北區多語文競賽 市級 
第一名 1 8分 

第二名 17分 

第三名 16分 

詳見【說明事項 2】 

臺北市北區多語文競賽 市級 
特優、優勝 

優等、優選  5分 
詳見【說明事項 3】 

校內多語文競賽 校內 

第一名 12分   

第二名 1.5分 

第三名 11分 

 

臺北市北區多語文競賽－(歌唱類) 

閩語、客語、原民語歌唱 
市級 

第一名(特優) 8分 

第二名(優等) 7分 

第三名(佳作) 6分 

詳見【說明事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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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多語文競賽－(歌唱類) 

閩語、客語、原民語歌唱 
校內 

第一名(特優) 2分 

第二名(優等) 1.5分 

第三名(佳作) 1分 

詳見【說明事項 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紀念狀─感謝您提

供優秀作品參加臺北市學生畫廊展覽 
校內 第一名 1 2分 以「校內」競賽「特優」計 

 ◎校內美術比賽近年無實施，故刪除該項目 

 

3. 音樂類比賽（團體類） 

比賽名稱 等級 評分標準 備註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特優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特優 
全國 第一名  5分 

須同時附上「部長」及「校

內」之獎狀，以示證明。 

同一獎項僅計分一次。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優等（優選）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優等（優選） 
全國 第二名 14分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甲等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甲等 
全國 第三名 13分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特優 

臺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特優 
市級 第一名 1 3分 

須同時附上「市長」及「校

內」之獎狀，以示證明。 

同一獎項僅計分一次。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優等（優選） 

臺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優等（優選） 
市級 第二名 12分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甲等 

臺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甲等 
市級 第三名 11分 

臺北市北區多語文競賽－(歌唱類) 

閩語、客語、原民語歌唱 
市級 

第一名(特優) 8分 

第二名(優等) 7分 

第三名(佳作) 6分 
詳見【說明事項 4】 

校內多語文競賽－(歌唱類) 

閩語、客語、原民語歌唱 
校內 

第一名(特優) 2分 

第二名(優等) 1.5分 

第三名(佳作) 1分 

 ◎亞太盃（中國時報）、文化盃（高雄市交）、HAPA盃、檢定證書、社區表演皆不予計分。 

  ◎獎狀如同時出現等第與名次，以「等第」為評分依據。 

 

4. 校內其他比賽 

比賽名稱 等級 評分標準 備註 

科展 特優 校內 第一名  2分  

科展 優等 校內 第二名 1.5 分   

科展 佳作 校內 第三名  1分   

 ◎月考前三名、模範生、書香博（碩）士、禮儀楷模、孝親楷模、寒暑假作業、新移民圖文創作、      

    祖孫情攝影比賽、家庭教育書籤、畫我鮮師……不予計分。 

 ◎校內才藝表演、潔牙模範不予計分。 

 ◎性別平等學藝競賽近年無實施，故刪除該項目 

 

 

 

 

 

 

 



【說明事項】 

1. 表列各項評分標準原則上為個人項目，如果為團體項目，以積分統計表之評等分數為主。 

2. 由於臺北市多語文學藝競賽其南、北區第一名皆代表臺北市參與全國性語文競賽，故北區多語 

 文學藝競賽層級比照全市競賽等級計分。 

3. 市級各項競賽如有名次，以第一名 8分、第二名 7分、第三名 6分、第四名以下至特優、優選 

 均以第四名 5 分計；市級各項競賽如果沒分名次，以等第呈現者，特優 8分、優選 7分、佳作 

  6 分、入選及其他類獎均以 5分計。 

4. 「臺北市北區多語文競賽－(歌唱類) 閩語、客語、原民語歌唱」、「校內多語文競賽－(歌唱類) 閩

語、客語、原民語歌唱」其獎狀採計類別，可列於「2.美勞類比賽／語文類競賽」類別，也可

列於「3.音樂類比賽（團體類）」類別，可彈性擇定類別。惟積分統計時，該獎狀計分僅能擇

一類別計入，即「B音樂類」或「D其他類(美勞、語文、自然科技)」。學生可依其獎狀優勢，

自行擇定積分統計類別送件。 

5. 轉學生於原校所獲得之正式比賽獎狀處理方式，比照中山國小校內外競賽標準計分。 

 

 


